
广东省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

梅市发改收费函〔⒛16〕 129号

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转发关于提供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标准

等有关文件材料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发展改革 (物价 )局 :

现将省发展改革委 《关于请提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标准

等有关文件材料的函》(粤发改办价格函 〔⒛16〕 3914号 )转发

给你们。请按照通知要求,并将有关盖章后的纸质材料于 2016

年 8月 26日 前邮寄到市发展和改革局 (收费管理科 )。

附件:关于请提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文件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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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 系人 :李 艳红 ,电 话 /传 真 :

mzwJJ@126。 cOm)

公开方式 :不 公开

抄送 :市卫计局。



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粤发改办价格函 〔⒛16〕 3914号

关于请提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标准
等有关文件材料的函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(委 ),佛 山市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:

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 《关于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

意见的通知》(发 改价格 〔⒛16〕 1431号 )和省府办公厅 《关于

印发广东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(粤

府办 〔⒛16〕 %号 )的工作部署,为全面掌握各地市及县级公立

医院医疗服务价格水平,做好我省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制定公布

实行市场调节价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工作,请协助提供以下材料 :

一、各地市及辖区各县 (区 )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收费

文件 (含地市、县两级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收费标准 )。

二、辖区内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的,未列入《关于实施<广 东省

定价目录 (⒛ 15年版)>有关医疗服务价格规定的通知》(粤发改

价格 〔⒛15〕 8o7号 )附件 2《 中央、军队、武警、省属驻穗医疗

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汇
`总
表》内项目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。



请于8月 31日 前将上述材料盖章的纸质版邮寄到广东省发展

改革委收费管理处,地址:广 州市东风中路 3Os号 5号楼 829房 ,

邮编:51OO31;同 时,请将电子版发送到 831341OO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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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联系人及电话:周 奕,ⅡO-831弼弘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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